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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5 年证券及期货

（修订）条例草案》发言（只有中文） 

2015 年 11月 5 日（星期四）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一月五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5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

文： 

 

主席︰ 

 

  我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陈鉴林议员和其他委员，以及秘书处和法律顾

问的努力，令《2015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

的审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我亦感谢业界对《条例草案》提出的意见。 

 

  《条例草案》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内的相关条文，让证监会（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可以应香港以外地方规管者提出的要求，提供

有限度的监管协助。 

 

  交换监管资料的安排已发展成为国际间的既定做法，并以互信、互助

和互惠为基础。由于香港的市场高度开放，大量在海外受到规管的国际金

融机构在港营运，故证监会有能力为交互监管协助的目的与其他规管者签

订监管谅解备忘录，对香港而言特别重要。这可让证监会通过交互安排，

从其他规管者获取更多有关国际金融企业的监管资料，以保障香港的投资

者和市场稳定。 

 

  正如梁继昌议员发言时也同意，加强监管合作安排亦是某些外地规管

者作为准许香港金融企业进入其市场的一个条件。修订可让本来可能被拒

于门外的香港金融企业进入海外市场。 

 

  因此，我们相信修订条例以加强证监会与香港以外地方规管者的监管

合作，是符合公众和香港市场利益的做法。 

 

  《条例草案》提出的修订，赋予证监会权力，可以应非香港规管者的

要求，直接向持牌法团或持牌法团的有连系法团索取资料，转交该非香港

规管者。但证监会在行使相关权力前，必须确保有关要求符合一系列的条

件，包括： 

 



（一）持牌法团是同时受证监会和该非香港规管者规管，或有连系法团是

受该非香港规管者规管。换言之，在香港以外地方无运作的金融企业，例

如，大部分中小型金融企业，不会受证监会与其他规管者交换监管资料安

排所影响； 

 

（二）提供协助的形式仅限于要求持牌法团或其有连系法团提供与受规管

活动有关的文件或纪录，及回答与此有关的提问。 

 

  为防止资料遭滥用及确保资料得以保密，有关向非香港规管者提供协

助的现行保障将继续适用，包括证监会须确定： 

 

（一）该非香港规管者的职能与证监会所执行的相似，及受足够保密条文

规限； 

 

（二）提供协助符合公众利益； 

 

（三）该非香港规管者有能力和愿意因应香港方面提出的类似请求提供交

互协助。 

 

  《条例草案》下的新增权力更设有额外的保障，以防止无的放矢的要

求，包括： 

 

（一）证监会将要求该非香港规管者提供书面陈述，确认其未能够和将不

会能够藉任何其他合理方法取得有关资料，以全面确定是否有不遵从规定

的情况或有关活动是否对其司法管辖区在金融方面的稳定性构成风险； 

 

（二）证监会将要求该非香港规管者以书面承诺只会将有关资料用于确定

相关监管事宜，及其不会在任何程序中使用有关资料；及会将有关资料列

作机密处理，不会在未经证监会的同意下为任何目的而向任何其他人披露

有关资料。 

 

  有法案委员会委员曾提出，若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出现违反承诺的

情况，《条例草案》订明的法定保障是否有效。与证监会合作来往的对口

都是国际认可证券监管机构，故可合理地相信它们会遵守承诺。如果有规

管者违反承诺，其国际声誉会受到严重损害，这很可能令其他规管者日后

拒绝与该规管者合作。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阻吓性因素。 

 

  法案委员会亦曾讨论拟议的机制是否有足够透明度。我们同意应有适



当的措施确保证监会施行新权力时，有足够透明度。因此，证监会在要求

持牌法团提供资料以转交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时，会引用条例下相关的

新增条文，有关持牌法团因此必然会得悉收集该等资料的目的。证监会亦

须根据条例的规定，于宪报刊登与其订立监管谅解备忘录的规管者名称。

另外，证监会通常会把已签署的监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登载于网站，并承

诺会不时让公众知悉其有关监管协助的工作。证监会会遵守内部指示，确

保负责人员会妥善执行有关安排。 

 

  我很高兴听到昨日张华峰议员就证监会与非香港规管者加强合作以

监管市场秩序的重要性表示认同。我亦希望回应张议员在辩论《条例草案》

时提出的一些议题。对于张议员反映有业界人士对证监会与非香港规管者

交换监管资料能否保障有关机构的私隐权存有忧虑，我可以理解。在此，

我想重申，《条例草案》已规定证监会在决定提供监管协助前，必须确定

提出要求的非香港规管者是受足够保密条文所规限，及承诺会把根据监管

协助而取得的资料保密。 

 

  张议员亦提出应检讨证监会目前在无须通知有关金融机构的情况下，

可应非香港规管者的要求转交已管有的资料的做法。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国际上主要证券规管者之间订立的监管谅解备忘录通常会载有条文，规定

每个规管者均须把协助请求，包括请求的内容和所交换的资料一概保密。

这是国际规管者之间明确的期望，任何规定知会有关机构的建议将会违反

谅解备忘录内的保密条款。这可能会令香港被孤立于全球监管网络以外，

从而影响香港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并削弱证监会获取跨境公司营运

而可能影响香港市场稳定的资料。 

 

  事实上，证监会的监管工作是受《证券及期货条例》所订的法定保密

条文所规限，这是为了确保证监会在执行法定职能时，能保持其在运作上

的稳健性及独立性。条例订明，若证监会在收到非香港规管者索取监管资

料的请求，而证监会已管有所要求的资料，可根据条例披露资料，但必须

信纳有关规管者已受足够保密条文所规限。 

 

  有关张议员希望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去检视证监会有否根据条例的

规定去提供监管协助，我们认为现行的程序覆检委员会已能够发挥这个功

能。单仲偕议员亦希望程序覆检委员会能够注视证监会在这方面的工作，

我想指出，程序覆检委员会是由行政长官委任，是一个独立架构，成员主

要包括非官方成员，负责检视证监会的内部程序和运作指引，为证监会提

供制衡措施。就《条例草案》建议的监管协助，程序覆检委员会可审阅证

监会向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提供资料的个案，以评估证监会于行使权力



时有否完全遵从法律的规定和相关程序。程序覆检委员会每年会向财政司

司长提交报告，并公开有关报告。 

 

  《条例草案》将同时改良条例内某些条文，以反映条例自二零零三年

生效以来的情况变化，令其执行更为清晰。 

 

  主席，总的而言，容许证监会向香港以外地方的规管者提供监管协助

的立法建议，有助确保香港可与国际监管机构加强合作中受益，让证监会

与非香港规管者商订更多监管谅解备忘录，提升其对香港金融稳定方面的

监察，并让持牌法团能进入海外市场。这将有助维持香港的金融稳定，及

有利推动本港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我恳请立法会通过《条例草案》。 

 

  多谢主席。 

 

 

完 


